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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玉市建函〔2020〕102 号
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
五届三次会议第 T20200214 号提案的答复

民革玉溪市委、民进玉溪市委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中心城区人员密集路段设置人行天桥的建

议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对你们提出的《关于中心城区人员密集路段设置人行天桥的

建议》我局高度重视，先后多次与公安、规划、交通部门相关的

专业人员进行了讨论研究，认为人行天桥作为一项公共市政设施

的建设，既要考虑其实用性、经济性，美观性，更要考虑对城市

景观的影响和方便市民安全出行需要。

一、通过对建设人行天桥的前提条件进行综合的研判分析，

并根据《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》（CJJ69—95）规定，

天桥与地道的设计原则如下：天桥与地道设计布局应结合城市道

路网规划，适应交通的需要，并应考虑由此引起附近范围内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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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所发生的变化，且对此种变化后的步行交通进行全面规划设

计。属于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可设置天桥或地道。其中机动车交通

量应按每小时当量小汽车交通量（辆/时）计。

①进入交叉口总人流量达到 18000人次/时，或交叉口的一

个进口横过马路的人流量超过 5000 人次/时，且同时在交叉口一

个进口或路段上双向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超过 1200 辆/时。

②进入环形交叉口总人流量达 18000 人次/时，且同时进入

环形交叉口的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达 2000 辆/时。

③行人横过市区封闭式道路或快速干道或机动车道宽度大

于 35 米时，可每隔 300～400 米应设一座。

④铁路与城市道路相交道口，因列车通过一次阻塞人流超过

1000 人次或道口关闭时间超过 15分钟时。

⑤路段上双向当量小汽车交通量达 1500 辆/时，或过街行人

超过 5000 人次/时。

⑥有特殊需要可设专用过街设施。复杂交叉路口，机动车行

车方向复杂，对行人有明显危险处。

二、2019 年 10 月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委托南京市城市与交

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了对中心城区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，

通过基础数据的收集、整理和分析，全面了解掌握当前全市交通

建设、运行和发展现状，并对现状交通特征和问题进行分析，为

城市交通规划、管理、建设等公共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和定

量分析基础。此次调查内容包括交通设施及运行，包括区域交通、

道路、公交、停车等方面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情况以及交通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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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情况等；道路交通设施及道路流量，包括对城市道路、公路

等道路网络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以及对等级较高的道路以及中

心组团的主要干道进行车速和流量调查。经调查，玉溪市区范围

内居民各种交通方式出行结构中，公共汽车出行比例为 5.6%，

出租车比例为 2.0%，公共交通（公共汽车+出租车）比例合计

7.6%，红塔区慢行占比为 63.9%，其中步行、自行车、电动车分

别占 33.2%、3.4%及 27.3%。红塔区公交占比分别为 6.4%；私家

车占比分别为 24.9%。玉溪市居民出行目的的分布中，通勤出行

（上班、上学和公务）占总出行量的 72%，弹性出行（生活购物、

娱乐、探亲访友和其他出行）比例为 28%。步行出行主要以上班、

上学、购物为主，分别占 24.1%、14.8%、7.8%；自行车出行中

的主要服务人群为上班、上学的居民，分别占 34.0%、12.2%；

电动车的出行主要是上班、上学，分别占 23.9%、18.6%；摩托

车的主要出行人群是上班的居民占 36.65%；公交车的主要出行

人群为上班、上学、购物等，分别占 17.6%、16.3%、7.0%；私

家车的主要服务人群为上班、上学等，分别占 30.0%、12.7%。

按出行时间时段分布进行汇总，得到了常住人口出行全天呈

现四个高峰，早高峰出现在 7:30-8:30，晚高峰出现在 18:00-19:00。

目前，玉溪的工作单位、学校等多数分布于居住区附近，居民出

行距离和出行时耗较短，导致居民出行在午前和午后分别出现了

上下班和回程的小高峰。从平均出行时间特征及相关因素从出行

目的看，以上班为目的的出行在全天有两个出行高峰，分别为早

高峰 7:00~8:00 以及午高峰 13:00-14:00，高峰小时系数分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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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9%、14.6%。以公务业务为目的的出行集中出现在上午的

7:00~10:00（占全天该目的出行总量的 60%以上）；购物生活目

的出行集中在 6:00~9:00（占全天该目的出行总量的 46.0%）。

从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段分布看，其高峰时段基本一致，

较为显著的出行高峰均为早高峰（7:00-8:00）以及晚高峰

（18:00-19:00）。同时几乎各方式都有早、午、晚三个高峰，其

中午高峰小于早晚高峰。

从市域现状机动车走廊主要分布来看：红塔大道、棋阳路-

文 化 路 、 明 珠 路 、 凤 凰 路 ， 单 向 高 峰 小 时 流 量 达 到

1500~1800pcu/h；次要机动车走廊分布在珊瑚路、东风中路、聂

耳路、龙马路，高峰小时单向流量达到 1000~1500pcu/h。

从市域现状走廊公共交通主要分布在：南北大街-明珠路、

东 风 中 路 、 珊 瑚 路 、 聂 耳 路 ， 单 向 高 峰 小 时 流 量 达 到

800~1000pcu/h；次要机动车走廊分布在红塔大道、棋阳路、凤

凰路、玉兴路，高峰小时单向流量达到 500~800pcu/h。

三、人行天桥曾经作为现代城市的象征，在许多大城市风靡

一时。随着城市高层建筑和车辆的增多，很多城市修建了可使街

道两侧建筑直接相连的空中过街连廊，以减少人与车的交叉，实

现人车分流，缓解沿街步行道路的交通负荷，保证步行者的交通

安全、便利和舒适。有些甚至在建筑的高层部位还修建有多层面

空中过街连廊等空中步道系统，以提高建筑上层部分的交通便捷

度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，这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作用首先是要满足

使用功能上的要求，均应从实际出发，从财政能力上考虑，从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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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规划和城市交通的角度论证，过街天桥的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

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如果仅仅为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的交通高峰

流量，那么建成后大部分时间里仅仅作为摆设，不但破坏城市街

道景观的美感，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，还会产生巨大的浪费。同

时从场地现状条件来看，提案建议设置人行天桥的几个路段人行

道均较窄，现有的（建筑）建设周围未充分考虑其与人行天桥新

建区域退让及空间关系，未预留足够的配套出建设区域，个别地

点还有架空线缆，给过往行人安全带来一定隐患。

综上所述，结合玉溪市中心城区实际交通流量综合分析，玉

溪市的交通量目前还没达到急需要求，按技术规范要求和实际情

况暂可不设人行天桥。

四、今年 6 月王力书记上任以来，曾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对中

心城区路网建设情况进行调研，通过实地踏勘结果和拟定了路网

建设初步方案设计，决定以加密南北、打通东西。打造以快速路

与结构性主干道为主骨架的道路网体系，利用高速公路改快速路

和昆玉铁路改造的时机，打通红塔大道、龙潭路、秀山路、中心

路等东西向主次道路，新增西环路与结构性纵一路、环山路、次

干纵三路等南北向主次干道路。东西向打通 8 条通道，改建 10

个通道，形成 23条通道；南北向增加 6 条通道，形成 9 条通道。

打通昆磨高速公路阻隔。昆磨高速公路玉溪中心城区段为路堤式

道路，规划打通阻隔，联通东西。中心城区横向通道保留现状 7

个，改扩建 7 个，新增 12 个，形成 26 个通道，东西向通道 24

个，南北向 2 个。最终规划形成由快速路和结构性主干道组成“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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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四横”路网主骨架和“六纵十二横”的主干道网络。组片联通、

结构平衡。对接铁路西站片区道路、调整玉溪大河南北向的道路，

新增沿昆玉高速公路的部分辅路，通过优化各组团及片区间的道

路， 实现组团与片区间的互联互通。最终城市道路网总密度达

到 2.7 公里/平方公里以上（未含支路和片区内部次干道），符合

国家相关交通规划的要求。断面优化、高效使用道路断面规划主

要考虑道路的性质、功能及公交规划中设计的公交专用道等。本

次规划对总体规划中的道路红线宽度基本不做变动，主要对道路

断面功能布局进行调整，以保障公交优先、慢行安全等要求，实

现断面的综合高效利用。节点梳理、立体预留。针对交通流量调

查过程中存在问题节点进行梳理，优化交叉口的交通组织，通过

工程性措施，改造交叉口的交叉形式，提高道路网络的整体效率。

并根据未来交通的发展趋势，预留好的改造空间。

五、强化交通管理，提高民众素质和提倡绿色出行意识。你

们提出玉溪尤其学校、医院、商场周边群众人多，通行车辆多，

造成该路段交通堵塞及横穿马路的行人、学生造成不安全的问

题，这个问题虽与交通量大有一定的原因，但由于部分人员不遵

守交通规则，行人车辆争分夺秒，超速行车、违章驾驶等原因造

成事故的。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：交通部门需在加强管理工作同

时要大力宣传交通规章，将宣传工作深入到社区、学校、企业、

车站、景点等场所，提高市民交通安全意识，全面提高广大市民

的交通安全意识。加大对接送学生车辆管理，加大对超员、超速、

疲劳驾驶等行为的治理整顿，禁止使用农用车及其它“三无”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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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送学生，定期不定期开展接送学生车辆安全检查。严格实行错

峰放学，有计划组织学生放下学，有效缓解区域交通阻塞问题。

交警部门要加强重点时段、重要路段的交通指挥，依法对超速行

车、违章驾驶等行为进行查处，切实维护好道路交通秩序。 每

个人常念安全“紧箍咒”，牢记规章“护身符”，这样才能建设一个

交通井然有序的城市。

未来，玉溪市中心城区将会根据城市的发展，综合各方面因

素在适宜的时候建设人行安全过街的设施。以上地点若最终有成

熟的解决方案，我局将严格按照《玉溪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

利用规划( 2013-2030)》城市规划，切实履行部门职能职责，协

同发改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办理相应手续，严格建设

项目工程建设管理，促使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早日建成投入使

用，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、方便居民生活、促进城市低碳发展、

展示玉溪“现代宜居生态城市”做出积极努力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你们对城乡建设工作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

关注、理解、支持！
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年 10 月 9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 伟 13508896566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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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、市政协提案委。
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10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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